
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

苏市监检测〔2022 J 328号 

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《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 

行为负面清单》的通知 

各设区币市场监管局，各检验检测机构 

为深入贯彻落买《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深化“六减”优化

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及任务清单的通知》（苏市监办〔2022 J 278 

号）要求，切买规范检验检测行为，根据检验检测领域相关法律

法规要求，省局研究制定了《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行为负面清单》， 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

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行为负面清单 

全省检验检测机构及其人员从事检验检测活动应当遵守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的规足，遵循客观独立、公平公正、诚

实信用原则，恰守职业道德，承担社会责任 0 

未依法取得资质认定，不得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

用的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。 

不得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认定。 

检验检测机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能持续符合资质认

定条件和要求的，不得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、 

结果。 

不得未经检验检测出具检验检测报告，或超出资质认足

证书规足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，出具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。 

不得受任何可能干扰技术判断的因素影响，出具不真买、 

不客观、不准确、不完整的检验检测报告 0 

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检验检测 

机构从业。 

不得使用未经检定或者校准的仪器、设备、设施开展检 

验检测活动。 

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检验检测规程或者方法 

开展检验检测活动。 

不得违反标准等规足传输、保存、采用原始数据，或者 



伪造、变造原始数据出具检验检测报告。 

十、不得减少、遗漏或者变更标准等规定的应当检验检测的

项目，或者改变关键检验检测条件出具检验检测报告。 

不得调换检验检测样品，或者改变样品原有状态进行

检验检测出具检验检测报告。 

不得违反标准等规定采集、标识、分发、流转、制备、 

保存、处置检验检测样品。 

不得伪造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或者检验检测专用章、伪

造授权签字人签名或者签发时间出具检验检测报告。 

不得转让、出租、出借、伪造、变造、冒用、使用已

经过期或者被撤销、注销的资质认定证书或者标志。 

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分包检验检测项目。 

不得在检验检测工作中泄露所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

秘密和技术秘密。 



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	 2022年11月21日印发 

4 


	Page 1
	Page 2
	Page 3
	Page 4

